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報告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的年報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基金）按照《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

（第 1077 章）成立。基金的用途是向下列人士在生活和福利方面提供

財政幫助－

(a) 在香港居住的寡婦、鰾夫和孤兒，而委員會認為他們在

贍養及利益方面需要協助；及

(b) 獲受僱在香港工作，因年齡、疾病、殘疾或其他原因而

完全或部分喪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包括女性），而委員會

認為他們在贍養及利益方面需要協助。

基金由按照《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5 條成立的蒲魯賢

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應屆委員名單見附錄一。基金的秘書處服

務及帳務工作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負責，而審計署署長為基
金帳目的核數師。由 2015 年 4 月起，瑞銀集團獲委任為基金的投資經

理，負責日常投資管理。

三． 在報告期內，基金的總收入（投資收益前）為 927 萬港元，投

資收益為 133 萬港元，而總支出為 1,163 萬港元。基金於 2023-24 年度

的虧絀為 103 萬港元。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基金的資本為 6,000 萬

港元，而累積盈餘為 2 億 2,387 萬港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載於附錄二。

四． 於 2023-24 年度，委員會發放的資助撥款共 964 萬港元，詳情

如下：

遑

(a) 透過社會福利署署長發放予急需財政幫助的 922,371 

家庭及個別人士。

(b) 透過勞工處處長發放予下列有需要人士：

(i) 因工死亡的僱員補償案件中已故僱員 3,000,000 

的家庭成員。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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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ii) 因與工作有關的疾病（肺塵埃沉着病丶 。
間皮瘤及職業性失聰除外）以致喪失工

作能力的僱員或以致死亡的已故僱員

的家庭成員，但卻無權根據《僱員補償

條例》獲得補償。

(iii) 無權根據《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 284,070 

例》丶《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

條例》或肺塵埃沉着病特惠金計劃獲得

補償的已故間皮瘤患者（其死亡日期是

在《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

例》生效之後）的家庭成員或已故肺塵

埃沉着病患者的家庭成員，而基金從未

就該死者的間皮瘤或肺塵埃沉着病發

給資助款項。

(iv) 在合資格領取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前 。
因年老或疾病或裁員而被解僱或被追

辭職，及無權根據《僱傭條例》第 VIA

部得到補償的僱員。

(v) 根據《僱傭條例》有權領取長期服務 。
金 ，或終止僱傭金 ，或遣散費但因僱主

拖欠該筆款項以致未能領取該等款項

的年老僱員或經醫生證明永久不適宜

繼續其工作的僱員。

(vi) 被指稱為自僱且因工意外死亡人士的 。
家屬。

(vii) 資助間皮瘤患者購買醫院管理局藥物 2,909,542 

名冊內冶療問皮瘤的自費藥物的開支。

(viii) 因工受傷但因僱主拖欠按期付款而需 160,000 

經濟援助的僱員，該僱員並已就此申請

法律援助或入稟法院追討僱員補償申

索。

I (i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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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已繳付因僱員補償申索而需向私人執

業的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中醫索

取醫療報告的費用的受傷僱員。

港元

2,360,894 

總數： 9,636,877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主席

2024 年 12 月 3 日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成員名單

(1.7.2023 - 30.6.2024)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主席及當然成員）

勞工處處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

保良局董事局主席－

陳黎惠蓮女士 （任期至 31.3.2024)

龐董晶怡女士 （任期由 1.4.2024 起）

陳仲尼先生， SBS, JP （任期至 31.3.2024)

孔令成先生， GBS, JP （任期至 31.3.2024)

蘇凱恩女士 （任期至 31.3.2024)

陳匡怡女士 （任期至 31.3.2024)

梁寶珩女士

周卓然先生， MI-I （任期由 1.4.2024 起）

蔡志堅博士 （任期由 1.4.2024 起）

李潔心女士 （任期由 1.4.2024 起）

黃臻先生 （任期由 1.4.2024 起）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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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  

 

 

意見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4至 1 9頁 的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財 務 報 表，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2 0 24年 6月 30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  

 

我 認 為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於 20 24年 6月 3 0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 流 量 ， 並 已 按 照 《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 (第 1 07 7章 )第 1 0 (1 )條 妥 為 擬 備 。  

 

 

意見的基礎  

 

我 已 按 照《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第 10 (2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詳 載 於 本 報 告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部 分 。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 我 獨 立 於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其他資料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須 對 其 他 資 料 負 責 。 其 他 資 料 包 括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委 員 會 管 理 報 告 內 的 所 有 資 料 ， 但 不 包 括 財 務 報 表 及 我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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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意 見 並 不 涵 蓋 其 他 資 料 ， 我 亦 不 對 其 他 資 料 發 表 任 何

形 式 的 鑒 證 結 論 。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言 ， 我 有 責 任 閱 讀 其 他 資 料 ， 從 而 考 慮 其 他 資 料 是

否 與 財 務 報 表 或 我 在 審 計 過 程 中 得 悉 的 情 況 有 重 大 矛 盾 ， 或 者 似 乎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基 於 我 已 執 行 的 工 作 ， 如 果 我 認 為 其 他 資 料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我 需 要 報 告 該 事 實 。 在 這 方 面 ， 我 沒 有 任 何 報 告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及《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第 1 0 (1 )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評 估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 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合 理 保

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

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 如  

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

濟 決 定 ，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

專 業 懷 疑 態 度 。 我 亦 會 ：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

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 ， 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 。 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

、 偽 造 、 蓄 意 遺 漏 、 虛 假 陳 述 ，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 因 此

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

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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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然 而 ，

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 意

見 ；  

 

—  評 價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 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  

 

—  判 定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 並 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 而 且 可 能 對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 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則 有 必 要 在 審 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 假 若 所 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然 而 ，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不 能 繼 續 持 續 經 營 ； 及  

 

—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結 構 和 內 容 ， 包 括 披 露 資 料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 肯 反 映 交 易 和 事 項。  

 

我 與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 事 項 ，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署  

署理首 席 審 計 師   香 港  

張瀠代 行   金 鐘 道 66號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2 0 24年 12月 3日   高 座 6樓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2024 年 6 月 30 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

金融資產 3 

應收帳項 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 

流動負債

職員约滿酬金撥備 6 

未放取假期撥備

應付帳項 7 

流動資產淨額

非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6 

資產淨額

累積基金

資本儲備

累積盈餘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4 -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270,303,587 266,761,474 

3,750,513 3,568,381 

9,967,683 14,667,307 

284,021,783 284,997,162 

(56,124) (5,685) 

(20,470) (8,357) 

(63,866) (54,568) 

(140,460) (68,610) 

283,881,323 284,928,55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573) (24,07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83,873,750 284,904,482 

60,000,000 60,000,000 

223,873,750 224,904,482 

283,873,750 284,904,482 
=====-=============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受託人

2024 年 12 月 3 日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收入

股息收入

利息收入

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虧損）

淨兌換虧損

資助金退款

支出

資助金

職員薪酬

投資管理費

其他營運費用

年度虧絀

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附註

8 

- 5 -

2024 

港元

2,611,182 

6,650,745 

2,178,611 

(849,906) 

7,292 

10,597,924 

(9,636,877) 

(598,982) 

(1,391,378) 

(1,419) 

(11,628,656) 

(1,030,732) 

(1,030,732) 

2023 

港元

2,582,621 

6,084,127 

(11,048,487) 

(261,759) 

9,450 

(2,634,048) 

(8,992,517) 

(510,855) 

(1,417,026) 

(1,177) 

(10,921,575) 

(13,555,623) 

(13,555,623)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2022 年 7 月 l 日結餘

2022-23 年全面虧損總額

2023 年 6 月 30 日結餘

2023-24 年全面虧損總額

2024 年 6 月 30 日結餘

資本儲備

港元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 6 -

累積盈餘

港元

238,460, I 05 

(13,555 ,623) 

224,904,482 

(1 ,030,732) 

223,873,750 

總額

港元

298,460, I 05 

(13,555,623) 

284,904,482 

(1,030,732) 

283,873,750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年度虧絀

調整項目：

股息收人

利息收入

淨兌換虧損

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淨實現及重估

（收益）／虧損

購人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出售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所收款項

應收帳項增加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增加

未放取假期撥備增加

應付帳項增加/(減少）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收股息

已收利息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影響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1,030,732) 

(2,611, 182) 

(6,650,745) 

843,788 

(2,178,611) 

(58,851,689) 

57,357,170 

(172,890) 

33,942 

12,113 

9,298 

(13,555,623) 

(2,582,621) 

(6,084,127) 

294,002 

11,048,487 

(67,077,442) 

67,488,091 

(545,081) 

4,471 

1,131 

(42,318) 

(13,239,538) (11,051,030) 

2,583,909 

6,092,096 

2,557,625 

6,059,223 

8,676,005 

(4,563,533) 

14,667,307 

(136,091) 

8,616,848 

(2,434, 182) 

17,239,011 

(137,522) 

5 
9,967,683 14,667,307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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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況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基金），是根據《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077 章）

第 4 條的規定，向獲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會）認定為在贍養及利益方面

需要協助，並在香港居住的寡婦、鰾夫和孤兒；及向獲受僱在香港工作，因年齡、

疾病、殘疾或其他原因而完全或部分喪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包括女性），而委員會認

為他們在贍養及利益方面需要協助的人士，提供協助。

基金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

2. 重大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基金的財務報表是根據《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I 0(1)條及所有適用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乃綜合詞彙，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

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擬備。基金採納的重大會

計政策列載如下。

(b)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準

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惟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

金融資產則除外，如下文所載附註 2(d)所解釋之會計政策，該等資產是按公

平值列帳。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

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

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採用此等估計及假

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準，估計結果與實際價值或有不

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本會計

期，有關修訂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如修訂影響本期及未來的會計

期，有關修訂便會在該期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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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現時對未來作

出的主要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

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值在來年大幅修訂。

(c) 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饗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基金的本

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適用於本財務報表呈報年度的會計政策，

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

基金並沒有提早採納本會計期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其中包括以下

可能與基金相關的內容。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號 2027 年 l 月 l 日

「財務報表列報和披露」

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

估。直至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

能會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

(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 初始確認及計量

基金在成為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於初始確認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再加上或減去

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計

量，惟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工具，則其交易成本會直接在收

支帳目中確認。有關基金如何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解釋載列於

附註 10 。購入及出售金融工具於交易日確認入帳，即基金承諾購人

或出售有關工具之日。

(ii) 分類及其後計量

桜公平僮計人收支帳月約金融簧產

此類別包括股票證券及債務證券。它們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的

變動在產生期內於收支帳目內確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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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攤鎷痍本僅計童旳金融簧產

此類別包括應收帳項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該類資產是以收取合約

現金流量持有，即只包括所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

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這些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根據附註 2(d)(iv)

所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

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及確

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實際利率是指可將該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在預期有效期間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折現成該金融資

產的帳面總值或該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的貼現率。基金於計

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該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

但不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

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接攤鋼威本僅計董旳金融脅債

此類別包括應付帳項，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iii) 言主釒肖石有言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约權利屆滿時，或該金融資產連同擁
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已轉讓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確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iv) 金融資產減值

對於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基金以預期信貸虧損計算須予確
認的虧損準備。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不適用於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

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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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助金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這些虧損為按照合約

應付予基金的合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

差額，並以折現方式按實際利率計算。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

計量：

-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並無

大幅增加）：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

期虧損；或

- 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大幅

增加）：金融工具的預期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

預期虧損。

基金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及於初始確認日評估的違約風險，以評

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日有否大幅增加。為此，基金認為

以下為違約事件： (i) 當借款人不太可能向基金全數支付其信貸承

擔；或 (ii) 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基金考慮合理及可靠的數量及質

量資料，包括以往經驗及在合理的投放下的具前瞻性資料 。

在上一個報告期被確認為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的金融資產，若其信貸

質素改善並扭轉先前作出信貸風險大幅增加的評估，則虧損準備由期

限內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

若按合理預期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 ，金融資產將被撇銷。

資助金是當獲得委員會批准並到期付款時，確認為支出。

(f) 外幣換算

港元為基金的主要經濟營運環境的貨幣 。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匯

率換算為港元，而外幣面值的貨幣資產和負債則按報告日的收市匯率換算為

港元，所有兌換收益及虧損均在收支帳目內入帳。

(g) 收入確認

利息收人是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記帳方式確認人帳 。 來自上市股票證券的

股息收人於股價除息時確認人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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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h)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及金融機構存款。

(i) 僱員福利

約滿酬金、薪金及年假開支在僱員提供有關服務的年度內以應計記帳方式確

認為支出。僱員附帶福利開支，包括政府給予借調職員的退休金、公務員公

積金計劃供款及房屋和醫療福利，均在僱員提供服務的年度內支銷 。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賬

在香港上市 42,036,937 I 41,168,051 

在香港以外上市 51 ,278,689 48,972,746 

93,315,626 90,140,797 

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賬

非上市 176,987,961 176,620,677 

270,303,587 266,761,474 
．一 - " 一

應收帳項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應收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款額 2,077,682 1,896,103 

應收利息 1,420,118 1,454,008 

應收股息 230,906 203,633 

其他 21,807 14,637 

3,750,513 3,56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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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存放於投資經理的存款及結餘 8,932,378 13,318,582 

銀行現金 1,035,305 1,348,725 

9,967,683 14,667,307 

6.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年初結餘 29,755 25,284 

年度撥備 48,457 34,815 

年度付款 (8,934) (24,867) 

撥備撥回 (5,581) (5,477) 

年終結餘 63,697 29,755 
.'' 

分類為

流動負債 56,124 5,685 

非流動負債 7,573 24,070 

年終結餘 63,697 29,755 

一， • 一

7. 應付帳項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應付資助金 7,140 

應付華人慈善基金職員薪酬 63,866 47,428 

63,866 54,568 
. ~============= 

基金的職員薪酬是指分攤先由華人慈善基金支付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聘

請及政府借調職員的薪酬，然後由基金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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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息收入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 345,387 325,998 

債務證券利息 6,305,358 5,758,129 

6,650,745 6,084,127 

9.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應收帳項、現金

及等同現金項目及應付帳項。與此等金融工具有關之主要風險載於下文。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務

損失的風險。基金的金融資產於報告日所承受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它們的

帳面值。

為了減少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信貸風險，所有存款均存放於香港信譽良好

的金融機構及持牌銀行。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廸的評級為準，分析如下 。

按信貸評級列示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Aal 至 Aa3

Al 至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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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023 

港元 港元

9,963,583 

4,100 

9,967,683 

14,662,757 

4,550 

14,667,307 



為了減少債務證券的信貸風險，基金只會投資在那些由穆廸、標準普爾或惠

譽評級為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債務證券投資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按穆

廸、標準普爾及惠譽的評級最低者為準，分析如下。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按信貸評級列示的債務證券

Aaa/ AAA 4,509,877 4,506,654 

Aal 至 Aa3 / AA十至 AA- 49,321,071 40,019,719 

Al 至心 IA+ 至 A- 123,157,013 132,094,304 

176,987,961 176,620,677 

雖然其他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但基金估計它們的

預期信貸虧損甚為輕微，因此認為無須作虧損準備。

(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例如股票價格、利率及貨幣匯率的髮動，可能影響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的風險。為管理此等風險，基金已聘用專業投

資經理，並維持一個分散的投資組合。委員會則負責監察基金投資組合的管

理，以確保採納及執行適當的投資策略。

(i) 股票價格風險

股票價格風險是指因股票價格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基金的股票證

券投資涉及股價風險，即是股票的價值可以下跌亦可以上升 。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假如有關的股票的市價上升／下跌 15%

(2023 年： 15%) , 而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年度虧絀會減少／增加

13,997,000 港元 (2023 年： 13,521,000 港元）。

(i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

動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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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

險。

對於基金的債務證券投資，當市場利率上升，這些證券的公平值便會

下跌。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假設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而利率增

加／減少 25 個基點 (2023 年： 25 個基點），年度虧絀會增加／減少

1,266,000 港元 (2023 年： 1,371,000 港元） 。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

波動的風險。基金無須面對重大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因為由浮息金

融工具所得的利息收人並不重大。

(iii)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由於貨幣匯率變動而

波動的風險。

- 所承受的貨幣風險

基金的外幣面值的金融工具會面對貨幣風險。基金根據風險管理

及投資策略文件的規定處理貨幣風險，並持續地監控有關風險。

基金於報告日所承受由金融工具產生之各種貨幣的風險淨值，列

載如下：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港元 45,660,221 44,628,846 

美元 221,065,278 223,205,090 

歐羅 8,651,084 7,774,734 

瑞士法郎 2,721,612 3,476,258 

英鎊 3,560,009 2,952,736 

日元 2,299,713 2,904,930 

283,957,917 284,942,594 

由於港元與美元在一個窄幅的區域拒鈎，基金承受這貨幣的外匯

風險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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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戴度分析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假如美元以外的外幣相對港元的匯率上升

／下跌 10% (2023 年： 10%), 而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年度虧

絀會減少／增加 1,723,000 港元 (2023 年： 1,711,000 港元）。

以上敏戴度分析乃基於假設匯率已於報告日出現變動並應用於

當日已存在的以非美元外幣為面值的金融工具。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某一實體在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時遇到困難的風險。

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基金維持足夠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作為營運資金及

減低現金流量變化對基金之影響。因此，基金並無重大流動資金風險。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根據合約未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被要求付款的最

早日期，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三個月或以下 (2023 年：三個月或

以下）。

10. 公平值計量

(a)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等級

下表呈列於報告日按公平值定期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帳面值，並按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所訂定的三級公平值等級分類。

2024 

第一級 第二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在香港上市 42,036,937 

二
42,036,937 

在香港以外上市 51,278,689 51,278,689 

93,315,626 93,315,626 

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非上市 176,987,961 176,987,961 

93,315,626 176,987,961 270,30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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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一級 第二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在香港上市 41, 168,05 I / 41,168,051 

在香港以外上市 48,972,746 48,972,746 

90,140,797 90,140,797 

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非上市 176,620,677 176,620,677 

90,140,797 176,620,677 266,761,474 

沒有金融工具被界定為第三級。在相關報告年度內，各等級之間並無轉撥。

公平值等級分為以下三個級別：

第一級：公平值即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公平值按與資產或負債相關的可觀察到的參數而釐定，當中包括可

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價格）或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自價格引

申），但不包括第一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三級：釐定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不可觀察到的

參數）。

(b) 估值方法及主要參數

列人第一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以它們於報告日的市場報價釐定，此公平

值並無扣除將來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列人第二級的非上市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採用投資經理的報價釐定。

所有其餘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均以與其公平值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金額在資

產負債表內列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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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管理

基金之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儲備及累積盈餘，基金管理資本的目的為：

- 符合《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的規定；及

-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逵成上文附註 l 所列基金的目的。

基金管理其資本時，會監察資本的水平，以確保在顧及預算現金流量的需要及將

來財務的責任及承擔之餘，亦有足夠資金提供將來資助金及應付支出。

12. 承擔款項

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基金的財務承擔為 17,068,000 港元 (2023 年： 14,510,000 
港元），該款項是獲委員會批准在 2024-25 年度分配的資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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